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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兼论数字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悖论”

郑浩天　 靳卫东∗

　 　 摘要: 本文利用省际面板数据ꎬ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及其作用机制ꎮ 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会显著提高劳动收入份额ꎬ该结论在经过

内生性处理以及多维度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ꎮ 基于欧拉方程分解的机制分析发

现ꎬ数字经济发展会提高平均工资率ꎻ同时ꎬ数字经济下的产出时滞和就业扩容会

遇到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悖论”ꎬ使其并不会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ꎬ导致初次分配更

偏向劳动ꎮ 不过ꎬ长期来看ꎬ随着数字经济带来的产出收益和就业吸纳回归到正常

区间ꎬ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将逐步衰减ꎬ甚至会将经济体再次拉入劳动收

入份额低位徘徊的“泥潭”ꎮ 因此ꎬ以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

率提高的基本同步ꎬ对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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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要素收入分配是经济学研究的经典命题ꎬ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是现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

重要内容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ꎮ 伴随着新技术

革命兴起ꎬ我国步入数字经济时代ꎮ 历次新技术范式推广很大程度上会替代劳动ꎬ损失就业

岗位ꎬ弱化劳动议价能力ꎬ从而降低劳动收入占比(蔡跃洲、陈楠ꎬ２０１９ꎻ钞小静、周文慧ꎬ
２０２１)ꎬ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会引发消费需求低迷、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等诸多问题

(宋旭光、杜军红ꎬ２０２１)ꎬ因此学界对数字化浪潮下的劳动者收入表示担忧ꎮ 但是ꎬ区别于传

统技术进步侧重“流程”自动化ꎬ数字经济下的技术－经济特征更多表现为嵌入劳动生产过

程ꎬ延伸职业内涵ꎬ是依赖于劳动并赋能于劳动的(戚聿东、刘欢欢ꎬ２０２０)ꎬ可能带来要素收

入分配结构偏向劳动这一“好”的变化ꎮ 因此ꎬ本文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

响ꎬ对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推进共同富裕ꎬ必然具有重要意义ꎮ
２０ 世纪后期ꎬ随着 ＯＥＣＤ 等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普遍下降ꎬ其占比“光速般恒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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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Ｋａｌｄｏｒ 程式化事实被打破ꎬ要素收入分配问题受到广泛关注(Ｋａｒａｂａｒｂｏｕｎｉｓ ａｎｄ Ｎｅｉｍａｎꎬ
２０１３)ꎮ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ꎬ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整体走势也在该时期内呈显著下降趋

势(王展祥、龚广祥ꎬ２０１７)ꎮ 从图 １ 统计数据来看ꎬ无论是以收入法还是以要素法核算ꎬ整体

上劳动收入份额均呈“库兹涅茨式”的 Ｕ 型变动趋势ꎬ并于 ２０１１ 年下降到最低点ꎮ 在此背景

下ꎬ现有研究分别从技术进步偏向、国际贸易开放、劳资议价能力等视角解读劳动收入份额

下降的原因(李卓、李智娟ꎬ２０１４ꎻ王展祥、龚广祥ꎬ２０１７ꎻ王林辉、袁礼ꎬ２０１８)ꎬ但并没有很好

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为何在近些年震荡回升ꎮ 特别是ꎬ从局部特征来看ꎬ劳动收入份额在 ２０１６
年发生了一次骤降ꎬ并在此之后仅保持低速且相对平滑的增长ꎬ对于这种劳动收入份额的变

动“怪象”ꎬ至今鲜有文献涉及ꎮ

　 　 注:左侧纵坐标对应实心圆点、空心圆点及其连线分别表示以要素法、收入法核算的劳动收

入份额及其 Ｌｏｗｅｓｓ 平滑处理后的拟合线ꎻ右侧纵坐标对应的实心方点及其连线表示数字经济规

模占 ＧＤＰ 比重及其 Ｌｏｗｅｓｓ 平滑处理后的拟合线ꎮ
图 １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信息化百人会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ꎮ)

与全球金融危机后劳动收入占比波动上升在时间维度上相重合ꎬ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并

向经济社会领域不断渗透ꎬ我国步入数字经济时代ꎮ 图 １ 显示ꎬ数字经济规模占 ＧＤＰ 的比

重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４％增长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８.６％ꎬ数字经济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极

之一ꎮ 从经验数据角度ꎬ我们发现ꎬ同一观测期内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可能存在正

相关的总体趋势关系①ꎮ 而且ꎬ同样在 ２０１６ 年ꎬ数字经济规模占 ＧＤＰ 的比重出现一次“跳跃

式”提升ꎬ并在此之后保持高速增长ꎬ这与劳动收入份额发生骤降的时点及其后续演变趋势

相吻合ꎮ 那么ꎬ从全局来看ꎬ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是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止降回升的重要原因

呢? 如果是ꎬ从局部来看ꎬ为何近些年数字经济水平实现大幅提高ꎬ劳动收入份额却又发生

骤降呢? 难道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具备持续性?
针对该问题ꎬ从学理角度考虑ꎬ数字经济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ꎬ其具备的渗透性、创造

性和互补性等一系列技术－经济特征决定了数据无法独立创造价值来形成生产力ꎬ必须内化

于劳动并嵌入劳动生产过程(宋冬林等ꎬ２０２１)ꎬ而不能单纯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本形式直接作

用于生产领域ꎮ 这就导致ꎬ劳动力所从事工作的内容和强度、收入的来源和高低、获取收入

所依赖的工具和技能、甚至是职业本身的内涵与外延或多或少会发生变化(戚聿东、刘欢欢ꎬ
２０２０)ꎮ 换言之ꎬ数字技术进步更多体现在知识的载体———劳动力身上ꎬ是与人相协同的技

１９
①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检验也发现两者在 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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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步ꎬ以实现物质生产力到精神生产力的超越ꎬ这很可能带来平均工资率的上涨以及劳动

收入份额的提升ꎮ
更深层次的ꎬ依据欧拉定理ꎬ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不仅只有平均工资率ꎬ还有劳动

生产率①ꎬ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正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关键原因之一(罗明津、铁瑛ꎬ
２０２１)ꎮ 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进步为核心ꎬ必然带来劳动生产率水平的跃迁ꎬ但这并非一蹴

而就ꎮ “技术－经济范式转型”理论表明ꎬ每一轮技术革命都会历经导入期和拓展期(Ｐｅｒｅｚꎬ
２０１０)ꎮ 而在新范式扩散初期ꎬ因产出时滞和就业扩容ꎬ劳动生产率增长将经历长时间的低

迷阶段ꎬ这便会遇到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悖论” (蔡跃洲、陈楠ꎬ２０１９)ꎮ 据此ꎬ可以预期数字

经济发展还可能通过影响劳动生产率改变劳动收入份额ꎮ
不过ꎬ随着新范式在不同部门间均匀扩散ꎬ对就业的吸纳回归到正常区间ꎬ外围部门在

充分吸收主导技术并进行生产协同后迸发出强劲产出ꎬ便会挣脱“生产率悖论”ꎬ显著提升劳

动生产率ꎬ这可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带来抑制作用ꎮ 因此ꎬ即便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收

入份额的正相关关系确实存在ꎬ也应该具备清晰的“有效性”边界ꎬ一旦数字技术带动整体经

济的劳动生产率稳步提升ꎬ便会损害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ꎮ 这正是前

文统计数据中数字经济水平实现跳跃式提升ꎬ劳动收入份额却发生骤降的原因之一ꎮ
现有研究也注意到了数字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ꎬ本文与以下两支文献密切

相关ꎮ 第一支文献聚焦某一技术领域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ꎬ且所得结论不一ꎮ 例如ꎬ
Ｂｅｎｚｅｌｌ 等(２０１８)构建两期 ＯＬＧ 模型证明了人工智能会通过提高无形资产占比挤出劳动收

入份额ꎮ 钞小静和周文慧(２０２１)认为人工智能在短期内会通过就业结构高级化和扩大技能

收入差距降低劳动收入份额ꎮ 相反ꎬ部分研究表明ꎬ长期内人工智能应用的生产率效应和岗

位创造效应占主导ꎬ会增加劳动力需求总量并改变需求结构ꎬ并不必然带来劳动收入份额下

降(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ꎬ２０１８ꎻ金陈飞等ꎬ２０２０)ꎮ 不难发现ꎬ该类研究聚焦数字经济下某

一技术领域发展引起的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变动ꎬ没有直接衡量数字经济水平ꎬ这不足以涵盖

数字经济的特点ꎬ也无法借此来完全判断此次数字革命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带来的机遇和

挑战ꎮ 第二支文献则基于欧拉方程ꎬ注意到数字技术进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平均工资率

和劳动生产率机制ꎬ并认为正是对两者的非均衡作用引起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ꎬ代表性的研

究如宋旭光和杜军红(２０２１)ꎮ 但是ꎬ该类研究并没有结合数字技术所具备的技术－经济特

征ꎬ来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对平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非均衡作用的原因ꎬ从而忽视了数字技

术进步可能遇到的“生产率悖论”ꎬ也就无法识别数字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ꎮ
因此ꎬ借鉴已有研究ꎬ本文从宏观层面论证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及

其作用机制ꎬ可以从三个方面作出边际贡献:第一ꎬ区别于多数研究讨论数字经济下某一技

术领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ꎬ本文从数字经济整体视角对当前劳动收入份额止降回升这

２９

①根据欧拉定理ꎬ对于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ꎬ总产出会被劳动和资本要素完全分配(Ｙ＝ｗＬ＋ｒＫ)ꎬ劳
动收入份额可表示为:ＬＩＳ＝ｗＬ / Ｙ＝ｗ / (Ｙ / Ｌ)ꎮ 其中ꎬｗ 为平均工资率ꎬＹ / Ｌ 为劳动生产率ꎬ是总产出与总就业

量的比值ꎮ 关于欧拉定理成立的前提假定ꎬ李小克和李小平(２０２２)对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的估计结果显

示ꎬ我国总量生产函数十分接近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ꎮ 关于欧拉定理的具体运用ꎬ罗明津和铁瑛(２０２１)、
宋旭光和杜军红(２０２１)等研究也都基于欧拉定理分解ꎬ判断相关经济变量对平均工资率与劳动生产率影

响的相对大小ꎬ借此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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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好”的变化给予解释ꎬ是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ꎮ 第二ꎬ基于欧拉

方程分解ꎬ从平均工资率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两个维度论证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劳动收入

份额的内在机理ꎬ有助于打开两者间作用关系的黑箱ꎮ 第三ꎬ本文注意到数字技术进步会遇

到的“生产率悖论”ꎬ并结合平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机制ꎬ从产出时滞、就业饱和等角度探

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可持续性问题ꎬ深化对两者间的关系认知ꎮ

二、理论分析

依据欧拉定理ꎬ劳动收入份额同时由平均工资率(ｗ)和劳动生产率(Ｙ / Ｌ)决定ꎮ 基于

此ꎬ本文立足数字经济具备的替代性、创造性和互补性等技术－经济特征ꎬ探寻数字经济发展

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机制ꎮ 一方面ꎬ数字经济发展会影响不同技能劳动的工资结构并

提高平均工资率(陈东、姚笛ꎬ２０２２)ꎬ即平均工资率效应ꎮ 另一方面ꎬ数字技术进步的产出效

应存在时滞ꎬ同时也会影响不同技能、不同产业劳动的就业结构并提高就业总量(蔡跃洲、陈
楠ꎬ２０１９)ꎬ导致对劳动生产率的抑制作用ꎬ即劳动生产率效应ꎮ

(一)平均工资率效应

平均工资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直观的ꎬ其他条件不变时ꎬ更高的平均工资率意味

着更高的劳动收入份额ꎮ 虽然ꎬ劳动者的收入来源趋于多样化ꎬ但是工资收入在全部收入中

具备的决定性作用是难以忽视的ꎬ特别是对于中低技能劳动者来讲ꎬ工资收入不仅是其全部

收入的主体ꎬ也是影响该群体收入分配状况的决定性因素(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数字经济具

备替代性、创造性和互补性ꎬ在改变不同技能劳动者工资结构并造成工资极化现象的同时ꎬ
总效应表现为平均工资率的提升ꎬ从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ꎮ

对于工资结构而言ꎬ“资本－技能互补”理论认为ꎬ蕴含先进科学技术的物质资本投资规

模扩张会与高技能劳动形成互补并增加其边际产出ꎬ但与中低技能劳动的错配会降低其工

资率ꎬ从而抬高技能溢价(Ｋｒｕｓｅｌ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ꎮ 数字技术进步以资本为载体ꎬ需要通过购买

技术专利、机器设备等方式实现智能资本的积累(宋冬林等ꎬ２０２１)ꎮ 因此ꎬ数字经济发展会

增加从事分析、处理工作的高技能劳动需求ꎬ尤其是更依赖受复杂社会机制影响的创造性、
设计性工作内容ꎬ这会提高技能型劳动的工资收入(朱琪、刘红英ꎬ２０２０)ꎮ 不过ꎬ工资水平不

仅取决于边际产出ꎬ还决定于产品价格ꎬ即消费者偏好在技术进步与劳动者工资差距间的作

用不可忽视ꎮ 在多部门经济中ꎬ数字技术进步并不会为低技能密集型部门带来很多直接的

技术收益ꎬ却会衍生出大量对低技能型服务的需求ꎬ特别是在不同部门间最终产品为消费互

补品的情况下更为明显ꎮ 这会导致低技能劳动产品的相对价格上涨ꎬ有助于增加低技能劳

动者的工资收入ꎬ引发不同技能劳动间的工资 Ｕ 型极化现象(张俊、钟春平ꎬ２０１４)ꎮ
然而ꎬ数字经济发展在影响不同技能劳动间工资结构的同时ꎬ也会提高平均工资率ꎮ 具

体来讲ꎬ第一ꎬ数字技术进步虽然会增加高技能劳动的边际产出ꎬ并与中低技能劳动形成替

代ꎬ但高技能劳动的工资议价能力远强于中低技能劳动ꎬ企业技能工资结构升级很可能造成

工资率的上升幅度大于下降幅度ꎬ总效应表现为平均工资率提升(王展祥、龚广祥ꎬ２０１７)ꎮ
第二ꎬ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知识创造改善生产流程工艺ꎬ增加单位劳动的有效工作时间并提

高产出规模ꎬ此时劳动者会因企业绩效的改善而获取更多的基本工资与福利ꎬ提高了利润分

享工资(陈东、姚笛ꎬ２０２２)ꎮ 第三ꎬ数字经济发展会扩展“职业”的概念外延ꎬ创造出零工经

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ꎬ既打破了传统职业在工作时间和地点等方面的限制ꎬ其薪酬水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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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同等技能劳动从事其他行业的平均值ꎬ劳动者可以实现多重就业并获取多份工资收入

(李力行、周广肃ꎬ２０２２)ꎮ 综上ꎬ数字经济发展会改变不同技能劳动的工资结构ꎬ但总体上仍

会提高平均工资率ꎬ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ꎮ 由此ꎬ提出以下待检验假说:
假说 １:数字经济发展会显著提高平均工资率ꎬ从而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ꎮ
(二)劳动生产率效应

从更深层次的分析来看ꎬ数字技术进步引致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同样会影响劳动收入份

额ꎬ而这一机制的作用往往被现有研究忽略(罗明津、铁瑛ꎬ２０２１)ꎮ 数字经济发展以数字技

术进步为核心ꎬ长期来看其对生产率的影响必然是颠覆性的(程文ꎬ２０２１)ꎮ 然而ꎬ依据劳动

生产率的定义ꎬ劳动生产率的增加不仅取决于产出ꎬ也受就业总量约束ꎮ 短期内ꎬ当数字经

济下的产出存在时滞性并带来就业总量的扩容ꎬ就很可能遇到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悖论”ꎬ导
致劳动生产率增速滞后于平均工资率增速ꎬ从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ꎮ

对于产出时滞而言ꎬ数字经济具备的互补性会导致其影响不会即刻表现在产出方面ꎮ
在数字化应用初期ꎬ数字技术进步对产出的促进作用并不会自动实现ꎬ需要互补性技术、组
织重构、人员素质、制度环境等与之相匹配(蔡跃洲、陈楠ꎬ２０１９)ꎮ 在资本和劳动力被用于积

累无法衡量的无形资本并提升个人、企业乃至国家的数字适应能力过程中ꎬ数字技术进步的

优势效应很难完全展现(程文ꎬ２０２１)ꎮ 因此ꎬ短暂时期内数字经济下的产出增速可能并不明

显ꎬ会导致对宏观层面增长效应预期的高估ꎮ
对于就业数量变动而言ꎬ数字经济具备的替代性、创造性和互补性会深刻影响不同技

能、不同产业劳动的就业结构ꎮ 具体来讲ꎬ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模型和任务模型均认为ꎬ数
字技术具备强大的智能化采集、处理与分析能力ꎬ使其在重复单一、易于编码的工作领域拥

有比较优势ꎬ会替代从事程式化劳动的中等技能劳动者ꎬ并与从事复杂劳动的高技能劳动者

形成优势互补ꎬ衍生出大量研发、运营等高技能型岗位(朱琪、刘红英ꎬ２０２０)ꎮ 同时ꎬ数字技

术应用并不一定减少从事简单劳动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ꎬ其对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以及生

产规模的扩大ꎬ会不断创造与低技能劳动相匹配的就业岗位ꎬ从而引发不同技能劳动的就业

结构呈现 Ｕ 型极化现象(蔡跃洲、陈楠ꎬ２０１９)ꎮ 另外ꎬ数字经济下的就业结构变化也会表现

在不同产业中ꎬ同样降低了以程式化任务为主的第二产业就业比重ꎬ显著增加低端和高端服

务业就业ꎬ推动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新兴部门转移ꎬ导致不同产业间的就业结构也呈现 Ｕ 型

极化现象(胡拥军、关乐宁ꎬ２０２２)ꎮ
不过ꎬ数字经济对不同技能、不同产业劳动力就业的结构性影响ꎬ并不必然造成岗位总

量的损失ꎬ反而会扩大就业总规模ꎮ 这是因为ꎬ第一ꎬ数字经济对程式化劳动的替代ꎬ会迫使

中等技能劳动转向从事体力密集型工作(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ꎬ２０１８)ꎬ特别是数字经济催

生了大量平台就业等新就业形态ꎬ会吸纳众多因技术替代而转岗的劳动者ꎬ从而增加就业总

量(李力行、周广肃ꎬ２０２２)ꎮ 第二ꎬ即便数字技术应用会替代部分劳动ꎬ但人类的知识具备系

统性ꎬ数字技术无法完全识别人类与生俱来的默会知识ꎬ也无法改变人类在问题解决、可变

通性以及创造性方面的比较优势ꎮ 只要人作为劳动者的作用无法被完全替代ꎬ就可能通过

补偿效应和创造效应平衡替代效应并实现就业总量提升ꎬ这也是历史上有关重大技术变革

的悲观预测从未真正实现的原因(蔡跃洲、陈楠ꎬ２０１９)ꎮ 因此ꎬ即便平均工资率保持不变ꎬ数
字经济下的产出时滞和就业总量扩容在短期内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低速增长(甚至是抑制

作用)ꎬ也可能提高劳动收入份额ꎮ 由此ꎬ提出另一个待检验假说: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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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２:数字经济发展并不会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ꎬ从而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即便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确实存在ꎬ也应该具备清

晰的“有效性”边界ꎮ 数字经济发展之所以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ꎬ正是建立在因产出时滞和

就业总量扩容所导致的“生产率悖论”基础之上ꎮ 然而ꎬ依据“技术－经济范式转型”理论ꎬ长
期来看ꎬ新范式在经历导入期后会过渡到拓展期(Ｐｅｒｅｚꎬ２０１０)ꎮ 这意味着ꎬ一旦数字经济在

生产网络中均匀扩散ꎬ相关互补设施也配套完善ꎬ产生可衡量的产出ꎬ并且伴随着新技术应

用对就业吸纳的逐渐饱和ꎬ数字技术带来强大的产出效应很可能超过就业创造效应ꎬ从而显

著提高劳动生产率(程文ꎬ２０２１)ꎮ 这会损害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ꎬ甚至

会将经济体再次拉入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泥潭”ꎮ

三、研究设计

(一)实证模型设定

为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ꎬ本文构建如下基准计量模型:
ＬＩＳｉｔ ＝α０＋α１ＤＥＩｉｔ＋λ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δｉ＋ηｔ＋εｉｔ (１)

(１)式中:下标 ｉ 表示省份ꎻｔ 表示年份ꎻＬＩＳｉｔ表示劳动收入份额ꎻＤＥＩｉ ｔ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ꎻ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表示一系列可能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控制变量ꎮ α０是截距项ꎬα１、λ 是待估计参

数ꎬδｉ 是省份固定效应ꎬηｔ 是年份固定效应ꎬεｉ ｔ是随机误差项ꎮ
(二)变量定义与说明

１.劳动收入份额(ＬＩＳ)
劳动收入份额是指劳动者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ꎮ 有关劳动收入份额的衡

量ꎬ主要分歧点集中在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方式以及劳动者报酬的核算口径上ꎮ 对于劳动

收入份额的测算方式ꎬ借鉴王展祥和龚广祥(２０１７)ꎬ本文保留 ＧＤＰ 中的生产税净额部分ꎬ采
用收入法进行核算ꎬ具体公式为:ＬＩＳ＝劳动者报酬总额 /收入法核算的 ＧＤＰꎮ 对于劳动者报

酬核算口径的调整ꎬ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８ 年两次全国经济普查规定ꎬ将个体经济业主、国有和集体

农场的劳动者报酬与营业盈余合并ꎬ统一计入劳动者报酬ꎬ因此需要将两类主体的营业盈余

从其劳动者报酬中剥离ꎮ 借鉴谭晓鹏和钞小静(２０１６)的处理方式ꎬ利用城乡居民收入来源

和个体就业人数推算个体经济业主的营业盈余ꎬ并利用各省份农业产值占比推算国有和集

体农场的营业盈余ꎬ来分别剔除两类主体劳动者报酬中的营业盈余部分ꎮ
２.数字经济发展水平(ＤＥＩ)
数字经济是数字技术与国民经济运行各方面紧密结合的产物ꎬ需要从广义视角进行测

度ꎮ 本文参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评价体系ꎬ并借鉴王军等(２０２１)ꎬ围绕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三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ꎬ采用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法合成数字经济指数ꎮ
其中ꎬ数字基础设施反映宏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保障ꎬ数字产业化反映数

字经济的规模与成果产出ꎬ产业数字化反映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渗透与融合ꎬ数字基础设

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之间融合互动ꎬ共同构成宏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ꎮ
指标体系具体见表 １ꎮ 数字经济指数合成的具体步骤为:第一ꎬ运用极值法对各维度指标进

行无量纲化处理ꎻ第二ꎬ依据熵权法思想ꎬ计算各维度指标的信息熵ꎬ构建加权矩阵ꎻ第三ꎬ依
据 ＴＯＰＳＩＳ 法思想ꎬ利用加权矩阵确定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及其相应的欧氏距离ꎬ计算各测

度方案与理想方案的相对贴近度ꎬ得到省份层面数字经济指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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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数字经济综合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属性

数字基础设施
光缆建设水平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 省份土地面积 正向
互联网普及 互联网端口接入量 / 人口数 正向
通信基础设施 信息传输计算机固定资产投资额 / ＧＤＰ 正向

数字产业化
电信业务规模 电信业务总量 / ＧＤＰ 正向
信息产业发展 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企业数 / 人口数 正向
软件业务规模 软件业务收入 / ＧＤＰ 正向

产业数字化
农业数字化 农村宽带接入用户 / 农村人口数 正向
工业数字化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Ｒ＆Ｄ 经费支出 / 企业数 正向
服务业数字化 快递业务总量 / 人口数 正向

　 　 注:各指标均为省级层面数据ꎮ

３.机制变量

根据欧拉定理ꎬ本文检验是否因数字经济发展对平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非均衡作

用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ꎮ
(１)平均工资率(ｗａｇｅ)ꎮ 利用以 ２００８ 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工资性

收入数据来测算省际层面平均工资率ꎮ 具体的核算公式为:

ｗａｇｅ ＝ ∑
ｉ ＝城镇、农村

人均工资性收入ｉ × 人口数ｉ

就业人数
(２)

(２)劳动生产率(ｐｒｏ)ꎮ 根据劳动生产率定义ꎬ利用以 ２００８ 年为基期平减的实际 ＧＤＰ
除以就业人数(ｅｍｐ)来表示ꎮ

４.控制变量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受许多因素影响ꎮ 为提高估计精度ꎬ参考宋旭光和杜军红(２０２１)、
钞小静和周文慧(２０２１)ꎬ在实证模型中加入以下控制变量:(１)产业结构( ｓｔｒ)ꎬ利用第三产

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表示ꎻ(２)人力资本积累(ｌｎｈｃ)ꎬ利用劳均受教育年限取对数表示ꎻ(３)
外商投资规模( ｆｄｉ)ꎬ利用外商投资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表示ꎻ(４)经济增长( ｌｎｐｇｄｐ)ꎬ利用 ２００８
年为基期平减的实际人均 ＧＤＰ 取对数表示ꎻ(５)劳动力约束( ｌａｂ)ꎬ利用老年抚养比来表示ꎻ
(６)税负水平( ｔａｘ)ꎬ利用税收收入占 ＧＤＰ 比重表示ꎮ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鉴于数字产业革命是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开始在欧美兴起并迅速向全球传播ꎬ以及

２０１７ 年之后很多省份不再公布以收入法核算的 ＧＤＰ 及其具体构成项目ꎬ本文实证分析所用

数据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 ３０ 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由于数据缺失ꎬ不包含西藏数据和港澳台

地区数据)ꎮ 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信息产业年鉴»ꎬ部
分缺失数据通过线性插值补齐ꎮ 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２ꎮ

　 　 表 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ＩＳ ３００ ０.４７５７ ０.０４７２ ０.３６４０ ０.６２２０
ＤＥＩ ３００ ０.２００８ ０.１５４８ ０.０４２０ ０.８９６６
ｓｔｒ ３００ ０.４５９０ ０.０９００ ０.２９７９ ０.８２６９
ｌｎｈｃ ３００ ２.４０１４ ０.０９７４ ２.１３７３ ２.６８６１
ｆｄｉ ３００ ０.３７７１ ０.４５４８ ０.０４７６ ４.５５２２
ｌｎｐｇｄｐ ３００ １.２５１７ ０.５２１８ －０.０３０８ ２.６１６０
ｌａｂ ３００ ０.１３１５ ０.０２６７ ０.０７４０ ０.２０６０
ｔａｘ ３００ ０.１１３６ ０.０３２７ ０.０５６９ ０.２４５２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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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分析

依据前文的实证模型设定ꎬ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大小与方向ꎮ 表 ３
结果中ꎬ列(１)仅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ꎻ列(２)在模型中补充了一系列可能影

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控制变量ꎻ列(３)放松截面维度的控制ꎬ考虑同一年度省份间数字经济水

平的差异及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ꎬ未控制省份固定效应ꎮ 估计结果均表明ꎬＤＥＩ 的回归

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ꎬ数字经济发展会显著提高劳动收入份额ꎮ 从经济意义来讲ꎬ
以列( ２) 为例ꎬ 数字经济水平增加一个标准差 ( ０. １５４８)ꎬ 会使劳动收入份额提高

１.４％( ＝ ０.１５４８×０.０８８３)ꎬ相当于在均值水平(０.４７５７)上提高了 ２.９％ꎮ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ＤＥＩ ０.０８９８∗∗∗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８８３∗∗∗

(０.０２１７)
０.０７８６∗∗∗

(０.０１９７)
ｓｔｒ ０.２７６６∗∗∗

(０.０６９５)
０.２３８５∗∗∗

(０.０５１０)
ｌｎｈｃ ０.１４１２∗∗

(０.０５８３)
０.１２５９∗∗

(０.０５４２)
ｆｄｉ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４１)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５９１∗∗∗

(０.０１６５)
ｌａｂ －０.１００４

(０.１１９３)
－０.１４４７
(０.１０９９)

ｔａｘ －０.３００４∗

(０.１８１９)
－０.３１３６∗

(０.１６３９)
＿ｃｏｎｓ ０.４５６５∗∗∗

(０.０１３３)
０.７０７２∗∗∗

(０.１６７７)
０.７３８１∗∗∗

(０.１１８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Ｒ２ ０.８５４２ ０.８７５８ ０.３３７６

　 　 注:∗、∗∗、∗∗∗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ꎬ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ꎬ下表同ꎮ

(二)内生性问题

前文基准估计结论可能面临内生性挑战ꎮ 首先ꎬ数字经济发展在影响要素收入分配格

局的同时ꎬ劳动相对价格变动也会激励企业自主选择不同形式的数字技术进步(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ꎬ２０１８)ꎮ 例如ꎬ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ꎬ企业更有内生动力选择

节约劳动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ꎬ即两者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ꎮ 其次ꎬ数字经济和劳动

收入份额均为宏观层面变量ꎬ很可能受到产业结构、市场规模等共同因素的影响ꎬ存在遗漏

变量偏差ꎮ 因此ꎬ本文运用工具变量法来克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ꎮ
关于工具变量的选取ꎬ借鉴赵涛等(２０２０)的思路ꎬ选取历史邮电业务变量ꎬ本文利用各

省份 １９８４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机数量( ｉｖ１)来衡量ꎮ 首先ꎬ数字经济发展以互联网技术为基

础ꎬ而互联网技术基本是以电话拨号接入方式走进大众视野ꎬ其历史特征会在技术水平和使

用习惯等方面影响后续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赵涛等ꎬ２０２０)ꎬ满足相关性条件ꎻ其次ꎬ传统信

息通信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会随着使用频率下降而逐渐式微ꎬ数字经济的历史基础不太

可能对现今的劳动收入份额产生直接影响ꎬ满足排他性条件ꎻ最后ꎬ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数

７９



郑浩天　 靳卫东: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据具有前定性ꎬ很难被当前要素收入分配状况所影响ꎬ满足外生性条件ꎮ 另外ꎬ为避免工具

变量选择偏误ꎬ本文同时运用地形起伏度( ｉｖ２)这一外生性更强的工具变量ꎮ 一方面ꎬ地势

条件会直接影响数字设备的部署、调试以及后期维护ꎬ从而影响网络通信质量与运行效率ꎬ
与数字经济发展强相关ꎻ另一方面ꎬ地形起伏度作为自然地理变量ꎬ其变化随时间相对稳定ꎬ
与经济社会因素弱相关(刘传明、马青山ꎬ２０２０)ꎬ不会直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ꎻ同时ꎬ自然地

形特征也具备前定性ꎬ不可能被当前要素收入分配状况所影响ꎮ
由于上述两类工具变量为截面数据形式ꎬ无法满足平衡面板数据的估计需求ꎬ构造历史

邮电业务量和地形起伏度与样本期上年度全国互联网用户数的交互项ꎬ以使工具变量具备

时变性ꎮ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Ｐｉｎｋｈａｍ 等(２０２０)称这种形式的工具变量为份额转移ꎬ并认为其外生性

主要由份额部分决定(本文工具变量的份额部分为历史固定电话数量和地形起伏度)ꎮ 工具

变量的估计方式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ꎮ 估计结果见表 ４ꎮ

　 　 表 ４ 　 　 内生性问题处理结果
(１) (２) (３) (４)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ＤＥＩ ＬＩＳ ＤＥＩ ＬＩＳ

ｉｖ１ ０.３８３１∗∗∗

(０.０３４３)
ｉｖ２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０２０)
ＤＥＩ ０.１６９３∗∗∗

(０.０２３６)
０.１３６９∗∗

(０.０６８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Ｋ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４０.５７５ ３０.２３４
Ｋ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１２４.４７４ ３３.２１８
Ｎ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Ｒ２ － ０.８６９０ － ０.８７３４

可以看到ꎬ不同工具变量下 ＤＥＩ 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ꎮ 说明运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

性问题后ꎬ数字经济发展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这一基本结论未发生质的改变ꎮ 另外ꎬ不同工

具变量下第一阶段回归系数均显著ꎬ满足相关性条件ꎮ ＫＰ ｒｋ ＬＭ、Ｋ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也通

过不可识别和弱工具变量检验ꎬ说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且有效的ꎮ
考虑在工具变量恰好识别情况下ꎬ难以从统计上验证其排他性ꎬ本文采用三种替代方式

进行检验ꎮ 第一ꎬ以工具变量作为解释变量ꎬ对可能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其他因素ꎬ包括城

镇化水平、技术创新、金融发展、企业规模进行回归ꎬ发现回归系数并不显著ꎬ说明工具变量

并不会通过上述途径间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ꎻ第二ꎬ在工具变量回归中ꎬ进一步控制了城镇

化水平、技术创新、金融发展、企业规模ꎬ发现加入控制变量后ꎬ与表 ４ 结果相比回归系数并

未发生较大变化ꎻ第三ꎬ进一步放松工具变量的严格外生假设ꎬ借鉴 Ｃｏｎｌｅｙ 等(２０１２)提出的

置信区间集合法(ＵＣＩ)ꎬ在“近似外生”条件下检验本文工具变量选择的稳健性ꎬ发现数字经

济变量估计系数的置信区间始终为正ꎬ且表 ４ 的估计系数均落在该区间内ꎬ说明在近似外生

的条件下本文工具变量的选取是稳健可靠的①ꎮ

８９
①因篇幅有限检验结果未给出ꎬ留存备索ꎮ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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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稳健性检验①

１.改变研究方法

首先ꎬ考虑到劳动收入份额在时间上的继承性与延续性ꎬ在模型中纳入劳动收入份额的

一阶滞后项构建系统 ＧＭＭ 模型ꎬ从动态角度出发对基准模型进行再估计ꎮ 其次ꎬ数字经济

具备的渗透性和协同性能够突破传统地理距离的束缚ꎬ实现跨区域的分工与合作并产生空

间外溢性ꎬ出现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也会影响其他地区劳动收入份额的现象ꎮ 因此ꎬ以地区

间人均 ＧＤＰ 差值构建经济距离矩阵ꎬ利用空间杜宾模型(ＳＤＭ)重新估计ꎮ 结果均表明ꎬＤＥＩ
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ꎬ本文基准结论稳健ꎮ

２.替换衡量指标

首先ꎬ替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ꎮ 借鉴钞小静和周文慧(２０２１)的方法ꎬ直接利用劳动

者报酬占 ＧＤＰ 的比重而不进行相应的核算口径调整ꎬ作为劳动收入份额的衡量方式ꎮ 其

次ꎬ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ꎮ 考虑到数字经济更多体现为数字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

合互动ꎬ利用各省份投入产出表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ꎬ以及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入到三大产业的中间投入品总额占增加值总额比重ꎬ来进一步反

映三大产业数字化程度ꎬ并将其纳入前文指标评价体系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再测算ꎮ 估计

结果均表明ꎬＤＥＩ 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ꎬ基准估计结论稳健ꎮ
３.调整研究样本

首先ꎬ数字技术的更新和迭代速度较快ꎬ相关技术－经济特征在近年来才逐渐凸显ꎬ其对

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ꎮ 因此ꎬ借助部分省份公布的 ２０１７ 年以后收入法核算的

ＧＤＰ 数据ꎬ构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 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再估计ꎮ 其次ꎬ考虑到省际数据过于

宽泛ꎬ对城市间异质性的忽略容易降低结论的适用范围和可信度ꎮ 借鉴赵涛等(２０２０)ꎬ测算

城市数字经济水平ꎬ并利用城市工资总额占收入法 ＧＤＰ 的比重测算城市劳动收入份额ꎬ构
建城市面板数据对基准模型再估计ꎮ 估计结果均表明ꎬＤＥＩ 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ꎬ基准结

论在更长的数据区间以及更精确的城市层面稳健ꎮ
４.考虑跨区域经营问题

数字经济下平台经济迅速兴起ꎬ实现了不同地域和部门间具有相似逻辑经济活动的集

成化处理ꎬ为产品和服务的跨地区、跨品类交易提供了一般性场所(谢富胜等ꎬ２０１９)ꎮ 由于

平台经营的跨区域属性日益凸显ꎬ不同省份难以准确获取所属企业对应的资本收入ꎬ可能造

成劳动收入份额估计偏误ꎮ 因此ꎬ分别利用地区间资本流动、市场整合变量控制跨区域经营

行为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②ꎮ 估计结果也均表明ꎬ分别控制资本流动和市场整合变量后ꎬ
ＤＥＩ 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ꎬ基准结论稳健ꎮ

(四)机制分析

前文基于欧拉定理明确了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平均工资率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ꎬ以
及对两者的非均衡作用影响劳动收入份额ꎮ 因此ꎬ从该角度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

９９

①
②

因篇幅有限稳健性检验结果未给出ꎬ留存备索ꎮ
资本流动变量以各地区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减去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表示ꎬ市场整合变量利用各地区食

品类、烟酒及用品类、衣着类、家庭设备用品类、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交通和通信类、娱乐教育文化用品
及服务类、居住类这八类商品的相对价格信息测算ꎮ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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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的影响机理ꎬ并进一步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平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结构性影响ꎮ
首先ꎬ检验数字经济发展的平均工资率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ꎮ 表 ５ 列(１)—(２)中ꎬ

直接将平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纳入模型中ꎮ 可以看到ꎬ数字经济发展会

显著提升平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ꎬ且对前者的影响大于后者ꎮ 但是ꎬ依据欧拉定理对劳动

收入份额的分解ꎬ平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是比值关系ꎬ各自的基数不同ꎬ所以数字经济对

两者的影响可能并不直观ꎮ 因此ꎬ以变动率为研究对象ꎬ重新对两者的对数值进行回归ꎬ以
便在同一量级下比较ꎮ 列(３)—(４)结果表明ꎬ数字经济发展对平均工资率增速的影响仍显

著为正ꎬ这验证了假说 １ꎮ 然而ꎬ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ꎬ这验

证了假说 ２ꎮ 同时ꎬ相较于以劳动生产率对数为被解释变量ꎬ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在以平均

工资率对数为被解释变量时更大ꎬ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在提高平均工资率的同时ꎬ并不会以

“涓流”的方式同等提高劳动生产率ꎬ从而导致要素收入分配结构更加偏向劳动ꎮ

　 　 表 ５ 　 　 机制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ｗａｇｅ ｐｒｏ ｌｎｗａｇｅ ｌｎｐｒｏ

ＤＥＩ １.０９３４∗∗∗

(０.２５３１)
０.６９６０∗∗∗

(０.１３５４)
０.２３７０∗∗

(０.１１８５)
－０.０８７６
(０.１１８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Ｒ２ ０.９９００ ０.９８９８ ０.９９１１ ０.９６９１

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平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结构性影响ꎮ 前文理论分析表

明ꎬ数字经济具备替代性、创造性和互补性的技术－经济特征ꎬ会影响不同技能劳动的工资结

构并形成工资 Ｕ 型极化现象ꎬ对此进行检验ꎮ 考虑到宏观统计资料缺乏按不同学历划分的

劳动者工资水平数据ꎬ借鉴钞小静和周文慧(２０２１)的思路ꎬ以大专及以上学历劳动者占比最

高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高中学历占比最高的制造业相对工资ꎬ表示高技能与中等技

能劳动间溢价(ｈｍ＿ｗａｇｅ)ꎬ以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较高的住宿和餐饮业与制造业相对工资ꎬ
表示低技能与中等技能劳动间溢价( ｌｍ＿ｗａｇｅ)①ꎮ 表 ６ 列(１)—(２)结果表明ꎬ数字经济发展

会提升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相对于中等技能劳动的工资水平ꎬ验证了数字经济下不同

技能劳动的工资结构极化现象ꎮ 特别是ꎬＤＥＩ 的系数值在以高技能与中等技能劳动间溢价

为被解释变量时较大ꎬ更多是会提升高技能劳动的技能溢价ꎬ说明即便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

劳动收入份额ꎬ也更多表现为高技能劳动收入占比而非普通劳动者收入占比提升ꎮ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影响为何会表现为遮掩作用? 前文分析表明ꎬ劳动

生产率由产出水平和就业总量来决定ꎬ而数字经济下的产出时滞和就业扩容会遇到技术进

步的“生产率悖论”ꎬ在短期内并不会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ꎬ对此进行检验ꎮ 同前文处理方

式ꎬ根据劳动生产率的定义ꎬ产出总额和就业水平并不在同一量级ꎬ因此分别对两者求自然

对数ꎬ以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ꎮ 表 ６ 列(３)—(４)表明ꎬ数字经济发展并没有显

著提升当期产出水平ꎬ却增加了就业总量ꎬ且对后者的影响远大于前者ꎮ 这解释了为什么数

００１

①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最高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ꎮ 考虑到该行业劳动者多为兼业人员ꎬ其工资水平无

法真实反映相关劳动者收入ꎬ因此选取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第二高的住宿和餐饮业作为低技能代表行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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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发展并不会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ꎬ甚至表现为微弱的抑制作用ꎬ会放缓经济体的劳动

生产率增速ꎬ同时也验证了数字经济下“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性ꎮ
不过ꎬ前文理论分析表明ꎬ数字经济发展在扩大就业总量的同时ꎬ也会造成不同技能、不

同产业劳动者就业结构的 Ｕ 型极化现象ꎮ 因此ꎬ利用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及其所从事行业的

分布信息ꎬ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者就业的结构性影响ꎮ 关于不同技能劳动的划分ꎬ以初

中及以下学历、高中学历以及大专及以上学历分别表示低、中、高技能水平ꎬ测算高技能与中

等技能劳动就业数量比(ｈｍ＿ｓｅｍｐ)、低技能与中等技能劳动就业数量比( ｌｍ＿ｓｅｍｐ)ꎮ 关于不

同产业劳动的划分ꎬ结合前文劳动者学历的行业分布ꎬ以住宿和餐饮业、制造业、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分别表示低端服务部门、生产部门以及高端服务部门ꎬ测算低端服务部门与生产

部门劳动就业数量比(ｈｐ＿ｉｅｍｐ)、高端服务部门与生产部门劳动就业数量比( ｌｐ＿ｉｅｍｐ)ꎮ 表 ６
列(５)—(８)结果表明ꎬＤＥＩ 的系数值均显著为正ꎬ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在提高就业总量的同

时ꎬ也会改变不同技能、不同产业劳动的就业结构ꎬ形成就业极化现象ꎮ

　 　 表 ６ 　 　 对机制结果的进一步讨论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ｈｍ＿ｗａｇｅ ｌｍ＿ｗａｇｅ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ｅｍｐ ｈｍ＿ｓｅｍｐ ｌｍ＿ｓｅｍｐ ｈｐ＿ｉｅｍｐ ｌｐ＿ｉｅｍｐ

ＤＥＩ ０.６６１６∗∗∗

(０.１３１３)
０.４２８８∗∗∗

(０.０４３８)
０.１０８４

(０.０７７０)
０.８３５２∗∗∗

(０.１７５６)
１.７１１３∗∗∗

(０.５４５２)
０.７４２８∗∗∗

(０.１３３０)
０.０９６８∗∗∗

(０.０３４７)
０.０４２７∗∗

(０.０２０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Ｒ２ ０.８５５４ ０.８３５６ ０.９９１６ ０.９９５４ ０.９６１２ ０.９３２４ ０.９３３９ ０.９８１４

五、进一步讨论

前文指出ꎬ“技术－经济范式转型”理论所揭示的长期内新范式由导入期向拓展期转变

的演变规律ꎬ会逐渐打破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悖论”ꎬ因此ꎬ数字经济发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是否具备可持续性值得进一步讨论ꎮ 鉴于此ꎬ我们仍基于欧拉定理ꎬ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提高

劳动收入份额是否存在有效性边界及其原因ꎮ
首先ꎬ需要找到一个新范式传播和扩散的转折点ꎬ来初步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

份额影响的阶段性ꎮ 前文统计数据表明ꎬ２０１６ 年数字经济规模占 ＧＤＰ 比重实现跳跃式提

升ꎬ并结合同年份 Ｇ２０ 于杭州峰会对数字经济给予官方定义ꎬ就发展数字经济达成全球共识

这一具体实践ꎬ将 ２０１６ 年作为数字经济发展迈向全盛的转折点ꎬ据此进行分阶段估计ꎮ 表 ７
列(１)—(２)结果表明ꎬ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间ꎬＤＥＩ 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ꎬ而随着

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加速期ꎬ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间该系数值虽为正但变得不显著ꎮ 结合前文结论

可以认为ꎬ从全局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确实存在ꎬ但从局部来看两

者关系存在有效性边界ꎬ一旦数字经济水平实现大幅提高ꎬ该正相关关系便不会持续下去ꎬ
这也回应了引言统计数据中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怪象”ꎮ

为更准确地判断数字经济发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在长期内是否具备持续性ꎬ以相关变

量的移动平均值反映长期效应ꎬ重新估计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长期影响ꎮ 考虑

到稳健性ꎬ同时汇报 ３ 年和 ４ 年的移动平均估计结果ꎮ 表 ７ 列(３)—(４)表明ꎬＤＥＩ 的回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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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逐渐缩小并变得不显著ꎬ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会产生长期效应ꎬ且
总体上呈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趋势ꎮ 这印证了上文分阶段估计得到的猜测ꎬ即数字经济

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从长期来看可能不具备持续性ꎮ
进一步探究该长期效应的原因ꎮ 数字经济发展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关键在于技术进

步初期会遇到“生产率悖论”ꎬ即由于产出时滞和就业总量扩容ꎬ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正

向影响会滞后于平均工资率ꎮ 那么ꎬ一旦数字技术带来的产出收益和就业吸纳回归到正常

区间ꎬ生产率的增长时滞被打破ꎬ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便不复存在ꎮ 因此ꎬ利用数

字经济的滞后项对产出、就业和劳动生产率的对数值进行回归ꎬ来验证该推论ꎮ 列(５)—
(７)结果表明ꎬ滞后 ２ 期和 ４ 期的数字经济水平会显著提升当期的产出和劳动生产率ꎬ并且

该正向影响会随滞后期延长而增强ꎻ但是ꎬ数字经济在滞后 ５ 期时的就业创造效应却不再显

著ꎮ① 可以认为ꎬ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步入拓展期ꎬ数字经济发展会显著提升产出水平并削

弱就业吸纳能力ꎬ从而挣脱“生产率悖论”ꎬ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ꎮ 这也辅证了数字经济发展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并不具备持续性ꎬ长期来看甚至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ꎮ

　 　 表 ７ 　 　 进一步讨论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 ３ 年平均 ４ 年平均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ｅｍｐ ｌｎｐｒｏ

ＤＥＩ ０.１４５９∗∗∗

(０.０５１１)
０.０９７４

(０.０６５３)
０.０７５１∗∗

(０.０３０７)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３７５)

Ｌ２.ＤＥＩ ０.２１４４∗∗

(０.１０４５)
Ｌ４.ＤＥＩ ０.３４８３∗∗

(０.１５３２)
Ｌ５.ＤＥＩ ０.４０５１

(０.４００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４０ ８７ ２４０ ２１０ ２４０ １５０ １８０
Ｒ２ ０.９０１０ ０.９５５５ ０.８９３０ ０.９０９３ ０.９８９１ ０.９９７３ ０.９９６７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如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ꎬ对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

义ꎮ 数字经济作为当今发展最为迅猛的领域之一ꎬ其演进趋势与劳动收入占比止降回升的

现实背景高度吻合ꎬ那么ꎬ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以及如何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 为此ꎬ本文分

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ꎬ提出并验证了数字经济作用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平

均工资率渠道和劳动生产率渠道ꎬ并就其长期效应进行讨论ꎮ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ꎬ数字经济发展会显著提高劳动收入份额ꎬ且该结论在考虑工具变

量估计以及多维度稳健性检验后保持不变ꎮ 第二ꎬ基于欧拉方程分解的机制分析发现ꎬ一方

面ꎬ数字经济发展会提高平均工资率ꎻ另一方面ꎬ数字经济下的产出时滞和就业扩容会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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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随着数字经济变量滞后期的延长ꎬ其对产出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正向影响和统计显著性逐渐增

大ꎬ而对就业增长率的正向影响却是逐渐减弱并且变得不显著ꎮ 因篇幅有限ꎬ本文只给出数字经济变量的

估计系数在其统计显著性发生转折时的回归结果ꎬ其他滞后期的估计结果留存备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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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的“生产率悖论”ꎬ使其并不会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ꎮ 也就是说ꎬ数字经济发展带来

平均工资率增长的同时ꎬ并不会以“涓流”的形式同等提升劳动生产率ꎬ对两者的非均衡作用

导致了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偏向劳动这一“好”的变化ꎮ 第三ꎬ“技术－经济范式转型”理论所

揭示的新范式扩散周期律表明ꎬ数字经济下的“生产率悖论”并不具备持续性ꎬ其对劳动收入

份额的正向作用可能具备“有效性”边界ꎮ 据此ꎬ运用分阶段估计、移动平均法等方式验证发

现ꎬ长期来看ꎬ随着数字经济下的产出收益和就业吸纳回归到正常区间ꎬ其对劳动收入份额

的正向作用会逐步衰减ꎬ并不具备持续性ꎮ
本文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相关文献ꎬ其所折射的政策含义也是

明确的ꎮ 数字经济是全球竞争的战略制高点ꎬ其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势不可逆ꎬ而本文结

论也验证了推动数字化转型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兼容性ꎬ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对效率目

标作出取舍ꎮ 数字经济本质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新经济形态ꎬ本身就意味着社会

生产力水平的跃迁ꎬ长期来看ꎬ其所迸发的强劲生产率会不断削弱劳动在生产中的主体地

位ꎬ将经济体再次拉入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历史循环ꎮ 因此ꎬ根据欧拉定理所揭示的劳

动收入份额的内涵ꎬ在数字化浪潮后期ꎬ如何保障“数字革命”包容性的关键就在于完善收入

保障制度ꎬ多渠道扩展劳动收入ꎬ实现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本同步ꎮ 具体来

讲ꎬ首先ꎬ完善企业劳动契约、工资支付、工作时间等制度性规定ꎬ加快建立集体协商的民主

参与机制ꎬ积极发挥工会、妇联等群团力量ꎬ提高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的议价能力ꎬ从而保障

劳动者ꎬ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对数字超额利润的分配权益ꎮ 其次ꎬ鼓励企业完善员工培训计

划ꎬ通过开发实践、技能培训、“干中学”等方式ꎬ增强劳动者在数字时代的自适应能力ꎬ同时

也要完善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ꎬ特别是加大对高职类院校的教育经费投入ꎬ重视新一

代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ꎮ 最后ꎬ推动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ꎬ鼓励传统产业的平台

化、服务化转型ꎬ激活就业新形态ꎬ为劳动者柔性就业创造空间ꎬ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
创业培训等方式支持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动ꎬ多渠道扩宽劳动者收入来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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